
� � �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孙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李继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李平

公司负责人孙云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继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李平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１．４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４２

，

１６９

，

８５０

，

４００．５２ ４４

，

２６６

，

２９０

，

５９０．７８ －４．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６

，

５７９

，

１４５

，

４３５．７６ ６

，

５０４

，

３０６

，

０５２．９４ １．１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０

，

７３９

，

２８４．７３ ８３８

，

１０４

，

５２５．９２ －１２０．３７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３

，

６７８

，

６７７

，

９６６．３３ ３

，

１１３

，

０６４

，

５２７．７１ １８．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３

，

２６２

，

０２０．５５ ６１

，

１５５

，

３５１．８６ １９．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６７

，

５８６

，

０６７．９０ ５９

，

４９８

，

７６８．３３ １３．５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２ １．６０

减少

０．４８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８５ ０．０５８４ －１６．９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８５ ０．０５８４ －１６．９５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

、

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

５３

，

１１３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６．０４１ ６９５

，

１５６

，

９９２ ４９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

无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未知

９．２１９ １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

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二期

２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３．１４６ ４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诺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华融信

托

－

华融

·

得壹 普泰

１１

号权

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３．１２６ 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国 华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万能三号

未知

３．０７４ ４６

，

４０５

，

９４０ ４６

，

４０５

，

９４０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兴

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２．０４２ ３０

，

８３７

，

４２５ ３０

，

８３７

，

４２５

未知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１．３２５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

托

－

平安财富

·

创 赢 一 期

７７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１．２９０ １９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４８０

，

０００

未知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

托

－

平安财富

·

创 赢 一 期

８０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１．２９０ １９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４８０

，

０００

未知

安 华 农 业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传统保险产品

未知

０．７９５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５

，

８５６

，

９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麦韵山

９

，

０６１

，

６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陆秋燕

５

，

１４９

，

４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金益鸣

２

，

６８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秋香

２

，

１３８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郑金扬

１

，

９０５

，

９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吴朝虎

１

，

８４６

，

１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李锦亮

１

，

８１３

，

７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碧钦

１

，

８１１

，

６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陈强

１

，

７２７

，

５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二期

２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期

８０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和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期

７７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为一致行动人

，

合计持股为

８６

，

４６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５．７３％

。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应收票据

：

期末数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较期初数减少

５５．５６％

，

主要系路桥集团公司

、

巴郎河

公司收到了应收票据款所致

。

在建工程

：

期末数

１９

，

３４６

，

４５４．９７

较期初数增加

７８７．８５％

，

主要系本期公司黄甲职工培

训中心建设投入所致

。

应付票据

：

期末数

２２４

，

９７０

，

８０４．４０

较期初数减少

４０．１０％

，

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了到期

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

应付职工薪酬

：

期末数

１４２

，

５８５

，

７２８．６７

较期初数减少

３５．８１％

，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上期

计结的员工薪酬及五费一金等所致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本期数

１３２

，

９０３

，

５０８．０４

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３０．９９％

，

主要系本期营业

收入有较大幅度增加及营业税率较高的

ＢＴ

及

ＢＯＴ

收入比重增加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

：

本期数

－５

，

３７４

，

０２３．８４

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８２．８２％

，

主要原因系根据公司

会计政策本期末应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款项余额及账龄发生变化所致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本期数

－６８８

，

９４２．７５

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２５３．８８％

，

主要系公司持有

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

营业外收入

：

本期数

１

，

３４７

，

６６５．３９

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３９．２７％

，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保险

赔偿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

营业外支出

：

本期数

１６２

，

１５３．９５

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８９．０５％

，

主要原因系本期赔偿支出

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本期数

６

，

３４２．９５

元

，

上年同期数为

０

元

，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

置净损失所致

。

少数股东损益

：

本期数

－１

，

８６２

，

９４４．０８

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８３．２３％

，

主要系巴郎河公司本

期亏损所致

。

其他综合收益

：

本期数

－１４

，

８７４

，

０５１．８６

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６７．３５％

，

主要系公司持有的

招商银行股份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幅度较上年同期大所致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本期数

－１

，

８６２

，

９４４．０８

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８３．２３％

，

主

要系巴郎河公司本期亏损所致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本期数

３７

，

９２４

，

９１５．３３

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３８．１６％

，

主要系本期自行

申报解缴支出的税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

支 付 其 他 与 经 营 活 动 有 关 的 现 金

：

本 期 数

４９３

，

６５８

，

８２１．５２

较 上 年 同 期 数 增 加

７７２．８５％

，

主要系本期支付投标保证金

、

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本期数

－１７０

，

７３９

，

２８４．７３

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１２０．３７％

，

主要系本期支付工程款

、

材料款

、

投标保证金

、

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本期数

３１

，

０００．００

较上年

同期数减少

８３．０１％

，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

投资支付的现金

：

本期数为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上年同期数为

０

元

，

主要系本期投资路润

基金所致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本期数

１

，

９６６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３６．８６％

，

主要系本

期取得的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本期数

１

，

９６８

，

５９４

，

２５８．９５

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３６．８３％

，

主要系

本期取得的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

利润

：

本期数

０

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１００％

，

主要系本期子

公司未支付股东股利所致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本期数

０

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１００％

，

主要系本期无票

据保证金支出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本期数

－３７６

，

３７１

，

９７６．３９

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１４６．２８％

，

主要系本期取得的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本期数

－２０

，

７０９．４６

元

，

上年同期数为

０

元

，

主要

系本期汇率变动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本期数

－１

，

２７１

，

６８５

，

６３０．２２

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２２１．９３％

，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较大幅度减少同时投资活动现金净

流出增加所致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

本期数

５

，

６１１

，

８４７

，

３６２．１０

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１１５．３３％

，

主要系本期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大于上年同期所致

。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

已对该事项做了充分披露

，

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

报告期内

，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严格按照相关承诺事项履行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云

2014年 4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039� �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2014-021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

二

）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星期一

）

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书面的方式发出

。

（

三

）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人数

１１

人

，

实际出席人数

１１

人

。

（

四

）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孙云主持

，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

二

、

董事会审议的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

：

十一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议案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编号为

２０１４－０２２

的

《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修订会计估计公告

》。

公司独立董事林万祥先生

、

范文理先生

、

盛毅先生和高晋康先生已在会前就该议案出具

了书面意见

，

表示同意

。

表决结果

：

十一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

三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因原董事智渝敏

、

独立董事赵泽松

、

独立董事周本宽先生卸任而对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人员作出相应调整

，

调整后的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

具体如下

：

１

、

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

：

孙云

、

熊国斌

、

林万祥

、

范文理

、

盛毅

，

主任委员 孙云

；

２

、

提名委员会成员

：

孙云

、

甘洪

、

范文理

、

盛毅

、

高晋康

，

主任委员 盛毅

；

３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

孙云

、

杨川

、

范文理

、

林万祥

、

高晋康

，

主任委员 范文理

；

４

、

审计委员会成员

：

甘洪

、

詹凌峰

、

林万祥

、

范文理

、

盛毅

，

主任委员 林万祥

。

表决结果

：

十一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三

、

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30日

证券代码:600039� �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2014-022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修订会计估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修订起始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本次修订会计估计对本公司当期和未来产生影响

，

因本期末及未来期间应收款项金

额及其账龄分布无法预计

，

故影响金额无法估计

。

一

、

概述

为了更加客观

、

真实

、

可靠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

拟将账龄分析法各账龄

段坏账计提比例修订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

的规定

，

公司决定对应收款项

（

含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

账龄

分析法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

会计估计进行修订

。

修订情况如下

：

账龄

修订前应收账款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

修订后应收账款

、

其他应收款

计提比例

（

％

）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５ １

１

至

２

年

１５ ５

２

至

３

年

４０ １５

３

至

４

年

６０ ３０

４

年以上

１００ ７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

关于修订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议案

》。

二

、

本次会计估计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１

、

修订会计估计的原因

公司自成立时制订的账龄分析法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执行至今

。

随着公司的发展和公司

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

公司现在所面临的主要客户的性质

、

规模和信用状况与公司成立初期及

其之后的一段时间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

现在的客户规模更大

、

财务支付能力更强

，

同

时相比以前公司可采取的收款手段更加灵活

，

应收款项发生坏账的可能性与过去相比呈降

低之势

。

为了更加客观

、

真实

、

可靠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

故将账龄分析法各账

龄段坏账计提比例作出修订

。

２

、

本次修订会计估计对本公司当期和未来产生影响

，

因本期末及未来期间

应收款项金额及其账龄分布无法预计

，

故影响金额无法估计

。

三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１

、

独立董事意见

：

公司本次修订会计估计

，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

规定和要求

，

董事会审议

、

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法规和规章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修订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及经营成果

，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

同意本次修订坏账准备会计估计

。

２

、

监事会意见

：

会议认为公司本次修订坏账准备会计估计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修订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修订后的会

计估计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实际经营情况的反映更为准确和客观

，

同意公司本次修订坏账准

备会计估计

。

特此公告

。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30日

证券代码:600039� �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2014-023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

二

）

本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星期一

）

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书面的方式发出

。

（

三

）

本次监事会应出席人数

７

人

，

实际出席人数

７

人

。

（

四

）

本次董事会由监事会主席方跃主持

，

公司高管人员及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

：

七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议案

》

会议认为公司本次修订坏账准备会计估计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

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修订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修订后的会计估计对公司

财务状况和实际经营情况的反映更为准确和客观

，

同意公司本次修订坏账准备会计估计

。

表决结果

：

七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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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 � �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张长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王日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郭仁莉

公司负责人张长虹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日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郭

仁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１．４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３

，

３７８

，

８６４

，

５９４．３２ ３

，

４３４

，

９４５

，

０６０．７３ －１．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

，

９２５

，

３０７

，

９０１．５９ ２

，

９１７

，

３８９

，

５１６．７２ ０．２７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８

，

２２６

，

６０８．２８ －５７

，

２６１

，

４９６．３２ ５４．０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３０５

，

５２６

，

５８５．２６ １３８

，

８２９

，

３７８．０６ １２０．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６０６

，

５３８．２７ －９１

，

８９８

，

５５０．２５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

，

８６３

，

５６４．１０ －９５

，

２４８

，

０８９．１１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２３ －３．２１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１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１

不适用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

、

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

５５

，

４６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张长虹 境内自然人

５５．５８ １

，

００４

，

３５６

，

９６１ ０

质押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婷 境内自然人

５．７９ １０４

，

５６８

，

５４７ ０

无

0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４８ ８０

，

９７４

，

９０１ ０

质押

７６

，

９３０

，

０００

张志宏 境内自然人

２．５８ ４６

，

５８０

，

５４５ ０

无

０

苏州金沙江创业投 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１０ ３８

，

０２２

，

３６４ ０

无

０

王玫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１ １４

，

６３９

，

６０２ ０

无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１ １４

，

６３３

，

０００ ０

无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３ １１

，

３９１

，

５８１ ０

无

０

李玉民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９ １０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０

无

０

陈天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８１ ０

无

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张长虹

１

，

００４

，

３５６

，

９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０４

，

３５６

，

９６１

张婷

１０４

，

５６８

，

５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４

，

５６８

，

５４７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

，

９７４

，

９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

，

９７４

，

９０１

张志宏

４６

，

５８０

，

５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

，

５８０

，

５４５

苏州金沙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８

，

０２２

，

３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８

，

０２２

，

３６４

王玫

１４

，

６３９

，

６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６３９

，

６０２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

６３３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６３３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３９１

，

５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３９１

，

５８１

李玉民

１０

，

６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６６０

，

０００

陈天

９

，

０００

，

０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０００

，

０８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

公司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控股股东张长虹先生与公

司第二大股东张婷女士系兄妹关系

；

与公司第四大股东张志宏先生系兄弟

关系

。

②

除上述情况外

，

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财务数据分析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①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及原因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

款

９５

，

５９１

，

７３３．６９ １７７

，

４５８

，

８９６．６９ －４６．１３％

其他应收款减少的原因是子公司交易及结算的准备金余

额较去年末减少

。

其他应付

款

１２０

，

３２４

，

２６８．１５ ３４

，

９０８

，

３８８．０５ ２４４．６９％

其他应付款大幅增加是因为本季度新收购无锡君泰公

司

，

新增了应付客户的保证金

。

②

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及原因

项

？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季度

２０１３

年

１

季度 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３０５

，

５２６

，

５８５．２６ １３８

，

８２９

，

３７８．０６ １２０．０７％

与去年同期相比

，

随着新产品开发的完成以及服务能力

的提升

，

公司销售收入出现大幅度增长

。

营业税金

及附加

１０

，

３０２

，

３５２．３５ ２

，

７６１

，

９７７．３８ ２７３．０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

。

销 售 费

用

、

管理

费用

３６１

，

５７１

，

６４６．２２ ２１７

，

５８１

，

６４７．３９ ６６．１８％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

是因为人力成

本增加较多

。

投资收益

８４

，

８４７

，

９１７．２９ ３４５

，

９８２．７０ ２４４２３．７５％

本期投资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为银行理财收益增加以及

子公司民泰公司的投资收益增加

。

营业外收

入

１１

，

３６２

，

６２０．５６ ３

，

１４８

，

０７０．９１ ２６０．９４％

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是政府补贴及延期费增加

。

③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及原因

项

？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季度

２０１３

年

１

季度 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８８

，

２２６

，

６０８．２８ －５７

，

２６１

，

４９６．３２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

加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

支付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所致

。

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１２９

，

４９８

，

０９６．８４ －４７

，

４２７

，

６０９．４２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是因为本期购买短期

银行理财支付的现金增加

。

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９６

，

６５６

，

７６１．４１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是

因为报告期归还了上年末借款

。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张长虹先生承诺

：

本人保证在控股或实际控制大智慧

期间

，

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

与他人共同控制的

、

或本人可以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不会从

事与大智慧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

以避免对大智慧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业

务竞争

。

在解除义务后

，

可以不再受此限制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股东

？

张婷女士承诺

：

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今后不会从事

与大智慧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

以避免对大智慧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业务

竞争

。

在解除义务后

，

可以不再受此限制

。

（

３

）

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现任及离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在其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长虹

2014年 4月 30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601519� � �编号:临 2014-024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2014

年

4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

事人数

9

人

，

实到会董事

9

人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

，

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

《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具体内容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

在主要大中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

以进一步增强营销及售

后服务

，

所需营运资金增多

，

此外

，

公司进行了多宗行业内的并购

，

需要较多营运资金用于并

购后的整合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

40,0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

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开支

,

可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缓解公司流动资金需求

压力

，

扩大公司经营规模

，

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内容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2

日召开了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

批准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

：

以

1,807,0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1

股

,

实施后总股本为

1,987,700,000

股

,

增加

180,700,000

股

。

目前公司

2013

年

度利润分配工作已经实施

，

公司的注册资本

、

股本总额发生相应变化

，

结合相关法律法规

、

部

门规章和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

对

《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部分内容

进行调整和完善

。

该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内容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具体内容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30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601519� � �编号:临 2014-025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

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

公司三位

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

，

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

一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

表决结果

：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根据

《

证券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3

号

（

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

式特别规定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

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

公司监事会在全面了解和认真审阅了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后发表意见如下

：

（

一

）

公司董事会

、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执行职务时无违规违法行为

，

没有发

生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的情况

。

（

二

）

公司出具的

2014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

三

）

对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的审核意见

1

、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公司章程

、

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2

、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

况等实际情况

。

3

、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

，

没有发现参与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4

、

保证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性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二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规定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

不影

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作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股东的利

益

，

同意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4月 30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601519� � �编号：临 2014-026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

2011

年

1

月

，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11,000

万股

，

募集资金

总额为

255,200

万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242,375.57

万元

。

根据

《

上海大

智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拟投

资于

5

个项目

，

总投资为

102,500

万元

，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超过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139,875.57159

万元

（

以下简称

"

超募资金

"

）。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

2010

）

第

10224

号

《

验资报告

》

审验

，

前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

二

、

截止目前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

（

1

）

鉴于上海大智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智慧咨询

"

）

不断扩大业务范围

，

对

资金的需求也大幅提高

。

经大智慧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对大智慧咨询进行增资

，

增资金额为

7,000

万元

，

增资后大智慧咨询的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

。

（

2

）

为了加强上海财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财汇信息

"

）

的数据库建设

，

经大智

慧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财汇信息进行增资

，

增资

金额为

2,200

万元

，

增资后财汇信息的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

。

（

3

）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和公司

2011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5

亿元设立合肥大智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

责管理投资建设大智慧合肥数据中心及客户服务中心项目

。

（

4

）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730

万元收购上海龙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0%

股权

。

（

5

）

经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12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以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投资设立大智慧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

首批出资金额

：

1,000

万元人民币

。

截止公告日

，

已支付

1,000

万元

，

尚有

4,000

万未支付

，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逐步增资落实到位

。

（

6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

201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024

万元收购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100%

股权

。

（

7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

201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660

万新加坡元收购新加坡新思维私人有

限公司

100%

股权

。

（

8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

201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将超募资金共计人民币

40,0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

。

截至公告日

,

超募资金已经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40,000

万元

。

（

9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

、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

2014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6,000

万港币投资设立大智慧

(

香港

)

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

该公司尚在注册审批中

。

截至公告之日

，

公司共使用超募资金

821,150,773.22

元

，

剩余未规划使用的超募资金

577,604,942.68

元

（

不含利息

）

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

三

、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2013

年修订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自身实际经营情况

，

本着股东利

益最大化的原则

，

为了满足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

，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在保证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

公司本次拟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40,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

四

、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

在主要大中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

以进一步增强营销及售

后服务

，

所需营运资金增多

。

此外

，

公司进行了多宗行业内的并购

，

需要较多营运资金用于并

购后的整合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

40,0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

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开支

,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缓解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压

力

，

扩大公司经营规模

，

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

五

、

审议程序

：

2014

年

4

月

28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会议审议通过

了

《

关于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一致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40,000

万元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本次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

实施

。

六

、

公司关于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承诺

：

公司承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及衍生品投资

、

委托贷款

（

包括

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高风险投资

，

并履行对外披露义务

。

七

、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40,000

万元及其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以满

足实际经营的需要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

因此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必要的

，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及战略发展需要

，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

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等的规定

，

符合公司股东利

益

。

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八

、

公司监事会意见

：

公司监事会审议认为

：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作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和股东的利益

，

同意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九

、

保荐机构的意见

：

西南证券经核查后认为

：

1

、

大智慧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

；

2

、

大智慧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

有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

3

、

大智慧本年度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达超募资金总额的

30%

，

且大智慧已承诺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

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

助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2013

年修订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4

、

大智慧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行为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

《

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2013

年修订

）》

等

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综上

，

西南证券同意大智慧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0,000

万元

。

十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2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3

、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

4

、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

西南证券股份限公司关于上海大智慧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之保荐意见

》。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30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601519� � �编号:临 2014-027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工作已经完成

，

公司的

注册资本

、

股本总额发生相应变化

，

故此对

《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中有关利润分配的部分进行修订和完善

，

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

、

部门规章和上

市规则的修订情况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

对公司章程其他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和完善

。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

章节条款 原文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一章

总则

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９

，

０００

万元

”。

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９８

，

７７０

万元

”。

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

范围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计算机软件

服务

，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

不含固

定网电话信息服务

），

互联网证券期货讯息类视听节目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数据处理

，

计算机

、

软件及辅助设备的

零售

，

网络测试

、

网络运行维护

，

房地产咨询

（

不得从事

经纪

），

会议服务

、

创意服务

、

动漫设计

，

设计

、

制作各类

广告

，

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

，

网络科技

（

不得从事科技

中介

），

证券投资咨询

，

企业策划设计

，

电视节目制作

、

发

行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件经营

）”。

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计算机软件

服务

，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

不含固

定网电话信息服务

）（

具体内容详见许可证

），

互联网证

券期货讯息类视听节目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数据处理

，

计

算机

、

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零售

，

网络测试

、

网络运行维

护

，

房地产咨询

（

不得从事经纪

），

会议服务

、

创意服务

、

动漫设计

；

设计

、

制作各类广告

，

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

告

，

网络科技

（

不得从事科技中介

），

投资咨询

，

企业策划

设计

，

电视节目制作

、

发行

，

技能培训

、

教育辅助及其他

教育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件经营

）”

第三章

股份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８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公司的

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１

，

８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第十九条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９８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

公司的

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１

，

９８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

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

大会

第四十四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

：

公司住所地或

其他办公地点

，

具体由公司在每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明

确

。

第四十四条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

：

公司住所地或

其他地点

，

具体由公司在每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

。

第五章董事会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

，

其中包括独立董

事

３

人

。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

。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

，

其中包括独立

董事

３

人

。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

，

可设副董事长

。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

选举产生

。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

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

第六章总经理及

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

第一百四十六条 本章程第九十五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

的情形

、

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

。

本章程第九十七条关于董事的忠实义务和第九十

八条

（

四

）

～

（

六

）

关于勤勉义务的规定

，

同时适用于高级

管理人员

。

第一百四十六条 本章程第九十五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

的情形

、

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

。

本章程第九十八条关于董事的忠实义务和第九十

九条

（

四

）

～

（

六

）

关于勤勉义务的规定

，

同时适用于高级

管理人员

。

第八章财务会计

制度

、

利润分配

和审计

第一百七十八条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

，

重视对

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

。

公司采取现金或者股票等方式分配利润

，

利

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不得损害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

。

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

政策时

，

应当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

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

，

应当

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听取并考虑独立董事

、

外部监事

（

如

有

）

以及中小股东的意见

。

（

一

）

公司的利润分配形式

：

公司采取现金或者股票

的方式分配股利

，

但以现金分红为主

。

（

二

）

公司现金方式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

公司主

要采取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政策

，

即在公司盈利且现金

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

在依法弥

补亏损

、

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有可分配利润的

，

则公司应

当进行现金分红

；

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

，

公

司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

条

件和最低比例

、

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

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

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

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１

、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

，

单一年

度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

利润的

１０％

。

２

、

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超过公司股本总数

１２０％

时

，

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的方式分配利润

。

公司在确

定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的具体金额时

，

应充分考虑以股

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

模

、

盈利增长速度相适应

，

并考虑对未来债权融资成本

的影响

，

以确保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

重大投资计划或者重大现金支出是指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

达到以下情形之一

：

（

１

）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３０％

以上

；

（

２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

３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

（

４

）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

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

５

）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

满足上述条件的重大投资计划或者重大现金支出

须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

三

）

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

一般进行年度分红

，

公

司董事会也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提议进行中

期现金分红

。

（

四

）

利润分配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

公司董事会根据

既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利润分配方案的过程中

，

需与

独立董事

、

外部监事

（

如有

）

充分讨论

，

在考虑对全体股

东持续

、

稳定

、

科学的回报基础上

，

形成利润分配方案

。

利润分配方案中应当对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使用计划进

行说明

，

独立董事应当就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发表独

立意见

。

在审议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董事会

、

监事会会

议上

，

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

，

并分别经公司三分之

二以上独立董事

、

二分之一以上外部监事

（

如有

）

同意

，

方能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可在股东大

会召开前向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

的投票权

，

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

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

公司在召开审议

分红的股东大会上应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公司对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使用计划作出调整时

，

应

重新报经董事会

、

股东大会批准

，

并在相关提案中详细

论证和说明调整的原因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

见

。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的

，

应该征询

监事会的意见

，

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

独立董事应

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

五

）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

得随意变更

。

如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

变化而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

公司董事会应在利润分

配政策的修改过程中

，

与独立董事

、

外部监事

（

如有

）

充

分讨论

，

并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意见

。

在审议修改公司

利润分配政策的董事会

、

监事会会议上

，

需经全体董事

过半数同意

，

并分别经公司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

、

二

分之一以上外部监事

（

如有

）

同意

，

方能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

公司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

在提交股东

大会的议案中详细说明

、

论证修改的原因

，

独立董事

、

监

事会应当就利润分配方案修改的合理性发表独立意见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修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过半

数以上表决通过

（

如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涉及对现金分红

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

，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且应

当经出席股东大会的社会公众股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

人

）

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

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调整原

因

。

股东大会表决时

，

应安排网络投票

。

公司独立董事可

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征集其在股

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

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应当取得全

体独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

外部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的较大变化是指

以下情形

：

１

、

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及行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

非因公司自身原因导致公司经营亏损

；

２

、

出现地震

、

台风

、

水灾

、

战争等不能预见

、

不能避

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因素

，

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导致公司经营亏损

；

３

、

公司法定公积金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

，

公司当年

实现净利润仍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

４

、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事项

。

（

六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

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

七

）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

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

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

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

晰

，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

，

独立董事是否尽

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

意见和诉求的机会

，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

维护等

。

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

，

还要详细

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

第一百七十八条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

，

重视对

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

。

公司采取现金或者股票等方式分配利润

，

利

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不得损害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

。

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

政策时

，

应当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

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

，

应当

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听取并考虑独立董事以及中小股东

的意见

。

（

一

）

公司的利润分配形式

：

公司采取现金或者股票

的方式分配股利

，

但以现金分红为主

。

（

二

）

公司现金方式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

公司主

要采取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政策

，

即在公司盈利且现金

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

在依法弥

补亏损

、

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有可分配利润的

，

则公司优

先考虑进行现金分红

，

但存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等特

殊情形的除外

；

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

，

公司

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

条件

和最低比例

、

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

独

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

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

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１

、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

，

单一年

度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

利润的

１０％

。

２

、

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超过公司股本总数

１２０％

时

，

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的方式分配利润

。

公司在确

定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的具体金额时

，

应充分考虑以股

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

模

、

盈利增长速度相适应

，

并考虑对未来债权融资成本

的影响

，

以确保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

重大投资计划或者重大现金支出是指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

达到以下情形之一

：

（

１

）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３０％

以上

；

（

２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

３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

（

４

）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

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

５

）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

满足上述条件的重大投资计划或者重大现金支出

须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

三

）

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

一般进行年度分红

，

公

司董事会也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提议进行中

期分红

。

（

四

）

利润分配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

公司董事会根据

既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利润分配方案的过程中

，

需与

独立董事充分讨论

，

在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

、

稳定

、

科学

的回报基础上

，

形成利润分配方案

。

利润分配方案中应

当对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使用计划进行说明

，

独立董事应

当就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发表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可

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

，

提出分红提案

，

并直接提交董

事会审议

，

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

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

公司在召开审议

分红的股东大会上应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公司对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使用计划作出调整时

，

应

重新报经董事会

、

股东大会批准

，

并在相关提案中详细

论证和说明调整的原因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

见

。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的

，

应该征询

监事会的意见

，

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

独立董事应

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

五

）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

得随意变更

。

如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

变化而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

公司董事会应在利润分

配政策的修改过程中

，

与独立董事充分讨论

，

并充分考

虑中小股东的意见

。

在审议修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董

事会

、

监事会会议上

，

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

，

并分别

经公司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

，

方能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

公司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

在提交股东大

会的议案中详细说明

、

论证修改的原因

，

独立董事

、

监事

会应当就利润分配方案修改的合理性发表独立意见

，

并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具体原因

。

公司

当年利润分配方案应当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修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过半

数以上表决通过

；

如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涉及对现金分红

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

，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股东大

会表决时

，

应安排网络投票

。

公司独立董事可在股东大

会召开前向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

的投票权

，

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

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

外部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的较大变化是指

以下情形

：

１

、

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及行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

非因公司自身原因导致公司经营亏损

；

２

、

出现地震

、

台风

、

水灾

、

战争等不能预见

、

不能避

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因素

，

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导致公司经营亏损

；

３

、

公司法定公积金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

，

公司当年

实现净利润仍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

４

、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事项

。

（

六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

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

七

）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

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

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

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

晰

，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

，

独立董事是否尽

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

意见和诉求的机会

，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

维护等

。

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

，

还要详细

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

其他条款不变

。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30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601519� � �编号:临 2014-028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就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具体通知如下

：

重要内容提示

：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是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会议方式

：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３

、

会议地点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

４

楼金陵厅

４

、

会议方式

：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５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关于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２

、

审议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１

、

凡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

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表决

；

不能亲自出席

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或通过网络进行投票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

四

、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登记手续

：

（

１

）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

，

其代表人或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

、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盖

章

）、

股东账户卡

；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合法的书面加盖法人印章或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委托书原件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

２

）

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

，

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

；

授权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

授权委托书原件

（

格

式见附件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

。

（

３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传真号码

：

０２１－３３８４８９２２

）。

在来信或传真

上须写明股东姓名

、

股东账户

、

联系地址

、

邮编

、

联系电话

，

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

，

信

封上请注明

“

股东会议

”

字样

。

（

４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４２８

号

１

号楼

邮编

：

２００１２７

电话

：

０２１－２０２１９２６１

传真

：

０２１－３３８４８９２２

联系人

：

张龙

、

王艳娜

（

５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每日的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五

、

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星期五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二

）

总提案数

：

２

个

（

三

）

投票流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８８５１９

大智投票

２ Ａ

股股东

（

四

）

表决方法

１

、

一次性表决方法

：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

，

按以下方式申报

：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２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２

项提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

分项表决方法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关于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００

（

五

）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六

）

买卖方向

：

均为买入

（

七

）

确认委托完成

。

六

、

投票举例

：

（

一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收市后

，

持有

“

大智慧

”

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

全部提案投同意票

，

则申报价格填写

“

９９．００

元

”，

申报股数填写

“

１

股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５１９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

二

）

如某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

案

《

关于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投同意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５１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三

）

如某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

案

《

关于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投反对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５１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

四

）

如某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

案

《

关于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投弃权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５１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七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

一

）

同一股东通过现场

、

网络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二

）

统计表决结果时

，

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

报

，

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

（

三

）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视为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表

决或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

，

按照弃权计算

。

八

、

其他事项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

，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食宿

、

交通费

用

。

九

、

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30日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以下简称

“

受托人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上海大智慧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授权其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

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

本授权委托

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委托人对议案表决如下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039 � �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第一季度

报告


